
增值税税率（征收率）表（2025版）

一般纳税人

13%

销售或

者进口

货物(

另有列

举的

货物除

外)

13%的货物(易与农产品等9%货物相混滑)

1、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方便面、副食品和各种熟食品，玉 米
浆、玉米皮、玉米纤维（又称喷浆玉米皮）和玉米蛋白粉。

2、各种蔬菜罐头。

3、专业复烤厂烤制的复烤烟叶。

4、农业生产者用自产的茶青再经筛分、风选、拣剔、碎块、干燥、匀
堆等工序精制而成的精制茶，边销茶及掺对各种药物的茶和茶饮料。

5、各种水果罐头、果脯、蜜饯、炒制的果仁、坚果、碾磨后的园艺植

物（如胡椒粉、花椒粉等）。

6、中成药。

7、锯材，竹笋罐头。

8、熟制的水产品和各类水产品的罐头。

9、各种肉类罐头、肉类熟制品。

10、各种蛋类的罐头。

11、酸奶、奶酪、奶油，调制乳。

12、洗净毛、洗净绒。

13、饲料添加剂。

14、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各种类型包装的日用卫生用药（如卫生杀虫

剂、驱虫剂、驱蚊剂、蚊香等）。

15、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加工工业产品的机械、农用汽车、三轮运货车、
机动渔船、森林砍伐机械、集材机械、农机零部件。

销售劳务

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属于现代服务）

9%

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 农膜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

用煤炭制品

国务院固定的其他货物

不动产租赁服务（属于现代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陆路、水路、航空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服务）

销售不动产（建筑物、构建物等）

建筑服务（工程服务、安装服务、修缮服务、装饰服务和其他建筑服务）

转让土地使用权



邮政服务（邮政普通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

6%

销售无形资产（转让补充耕地指标、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其

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

增值电信服务

金融服务（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

现代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

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其他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
服务、 其他生活服务）

零税率

0%

纳税人出口货物(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

销售货物、劳务，提供的跨境应税行为，符合免税条件的，免税;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销售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服务或无形资产的，可以放弃适用增

值税零税率，选择免税或按规定缴纳增值税。放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后，36 个月

内不得再申请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一般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

9% 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的，扣除率调整为 9%

10% 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扣除率计算进项税 额

小规模纳税人/允许适用简易计税方式计税的一般纳税人

3%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应税服务、无形资产

1.一般纳税人发生按规定适用或者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特定应税
行为，但适用 5%征收率的除外

2.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再生资源，可以选择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

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自 2022 年3月1日起执行。

资源回收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报废产品，本公告施行前已按有关规定选择

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的，可以在2024年7月31日前改为选择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第5号）

3%减
按1%

自 2023 年1月1日至 2027 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 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
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
征 率预缴增值税。（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9号）



3%减按
2%

小规模纳税人(不含其他个人)以及符合规定情形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
的固定资产。（财税[2009]9号）

纳税人销售旧货(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3%减

按

0.5%

至 2027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 的二手车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0.5%）（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3号）

5%

销售不动产

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销售不动产，应按其纳税期、本公告第五条

以及其他现行政策规定确定是否预缴增值税 ;其他个人销售不动产，继续按照现

行规定征免增值税。

（财税[2016]36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5号）

转让营改增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财税[2016]36号第15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财税[2016]368 号，财税[2016]68号）

符合条件的不动产融资租赁（财税[2016]47号）

一般纳税人提供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财税[2016]47号）

选择差额纳税的劳务派遣、安全保护服务（财税[2016]47号）

5%减

按

1.5%

1.个人出租住房

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出租住房减按1.5%计算应纳税额。(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16号)

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人，采取

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

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1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

1号）

2、住房租赁企业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全部出租收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4号）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4号）

允许适用简易计税方式计税的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发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行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 但一经选择,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应纳税额=销售额 x 征收率

应纳税额，是指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征收率计算的增值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应纳税额合并定价方法

的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可选择按征收
率 5%计税的
应税行为

1、销售不动产

(1)一般纳税人销售其 2016 年4月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

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

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

(2)一般纳税人销售其2016年4月30日前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

(3)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附件 2）

2、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1)一般纳税人出租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铲。纳税人以经营租赁方
式将土地出租给他人使用，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

(2)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3、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

一般纳税人转让 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减去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原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计算 应纳税额。（财税〔2016〕47 号）

4、劳务派遣服务

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

劳务 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

销售额（差额纳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安全保护服务比照劳务派遣服务政策执行。

纳税人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按照 ”安全保护服务"缴纳增值税。

（财税〔2016〕47 号，财税〔2016〕68 号）

5、不动产融资租赁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的不动产融资租赁合同，或以 2016 年4月30日前取得

的不动产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财税〔2016〕47 号）

6、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财税〔2016〕47 号）

7、公路收费

一般纳税人收取试点前开工， (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
30日前)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财税〔2016〕47 号）

8、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5%,(国税发〔19
94〕114 号）

9、到2027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生产销售新支线飞机和空载重量大于25吨的民用喷气式
飞机暂减按5%征收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7号）



可选择按征收
率 3%计税应

税行为

1、公路收费

（1）公路经营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收取试点前开工的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

， 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减按3%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选择一般计税

方法，

收取试点后开工的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

税，税率为11%。公路经营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应纳

税额。

试点前开工的高速公路，是指相关施工许可证明上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

2016年4月30日前的高速公路。财税[2016]36 号附件 2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
、长途客运、班车。《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
〕36 号附件 2）

2、建筑服务

(1)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

的分 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

(2)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
支付 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

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
款后 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口易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

（财税[2016]36 号)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提供工程服务，建

设单位自行采购全部或部分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的，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计税。（财税[2017]58 号）

3、物业收取自来水费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人，向服务接受方收取的自来水水费，以扣除其对

外支 付的自来水水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 3%的征收率

计算缴纳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4 号）

4、非学历教育服务

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率

计算 应纳税额（财税[2016]68 号）

5、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财税[2016]36 号)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6、动漫企业、电影放映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收派服务、文化体育
服务（含纳税人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
入）（财税[2016]36 号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7、以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取得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
在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形动产租赁合同。 财税
[2016]36 号)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可选择按征收
率 3%计税应

税行为

8、非企业性单位

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鉴证

咨询 服务,以及销售技术、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财税[2016]140 号）

9、非学历教育服务

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率
计算 应纳税额（财税[2016]68 号）

10、金融服务

（1）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
简易 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财税[2017]56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

立的 贷款公司、法人机构在县（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

作银行和农 村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收入。（财税〔2016〕46 号）

11、销售生物制品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可以选择简易办法按

照生 物制品销售额和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0 号）

12、销售兽用生物制品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可以选择简
易办 法按照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额和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8 号）

13、销售光伏发电产品

光伏发电项目发电户销售电力产品，按照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可由国

家电 网公司所属企业按照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计算并代征增值税税款，同

时开具普通 发票;按照税法规定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可由国家电网

公司所属企业直接开具普通发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2号）

14、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品((含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

一般纳税人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品(包括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在内)，按简易
办法 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财税[2014]57号、财税[2009]9号）

15、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

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财税[2014]57 号、财
税[2009]9 号）

16、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小型水力发电单位,是

指各 类投资主体建设的装机容量为 5 万千瓦以下(含 5 万千瓦)的小型水力

发电单位。（财税[2009]9 号、财税[2014]57 号）

17、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财税[2009]9 号、财税
[2014]57 号）

18、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瓦、石灰(不含
粘土 实心砖、瓦)。（财税[2009]9 号、财税[2014]57 号）



可选择按征收
率 3%计税应

税行为

19、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
生物制品。（财税[2009]9 号、财税[2014]57 号）

20、 自来水（财税[2009]9 号、财税[2014]57 号）

21、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

（财税[2009]9 号、财税[2014]57 号）

22、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国税函[2009]456 号）

23、自2019年3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罕见病药 品

，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上述纳税人选择简易

办 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后，36 个月内不得变更。（财税〔2019〕24 号）

24、至 2027年12月31日,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纳入“三农 金融事业部 ”改革的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下辖的县域支行， 提供农户贷款

、农村企业和农村各类组织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按照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6

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及其各分支机构提供涉农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财税〔2016〕39 号）

25、自2018 年5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药品，
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财税〔2018〕47 号）

26、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

、安 装服务，应分别核算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或

者征收率。 （总局公告 2017 年 11 号）

27、提供教育辅助服务。（财税〔2016〕140 号）

28、再生资源回收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再生资源，可以选择适

用简 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

缴纳增值税，自2022年3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

3%征收率减

按2%的应税

行为

1.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
项税 额的固定资产。

一、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国 务院第 191 次常务会议通过)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

定资产， 按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二、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 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
产，按照销售货物适用税率 13%征收增值税。

（财税[2014]57号、财税[2009]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适用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

税政策的，可以放弃减税，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并可以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总局公告2015 年第90号）



2.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

(1)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 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

用 税率征收增值税 ;

(2)2008 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2008 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

(3)2008 年12月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

按照 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

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纳税人适用按照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政策的，按下列公
式确定销售额和应纳税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3%）

应纳税额=销售额×2%

（财税[2009]9号、财税[2008]170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号、财税

[2014]57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

3、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时为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

销售该固定资产，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应税行为

，销售其按照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的，可按简易办法

依 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财税[2009]9号、财税[2008]170号、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号、财税[2014]57号

纳税人销售旧货。（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 号）

按照 5%的征
收率减按

1.5%计算的应
税行为

1、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口全部出租
收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 24 号）

2、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4号）

免征增值税

除纳税人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的再生资源回收不征收增值税外，纳税人发生

的 再生资源回收并销售的业务，均应按照规定征免增值税，自2022 年3月1日起执行（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40号 ）

增值税即征即退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自 2022 年3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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